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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2010）杭上商初字第735号
孙桂富、吕仁芳、孙明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73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770号

傅申：本院对钱勇诉你与余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157号
程日军、马国益、程武：本院受理原告左小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74号

朱毅：本院对原告杭州振大商贸有限公司投资咨询分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上商初字第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081号

王连根：本院受理原告李洪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108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1号

冷徒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
诉被告冷徒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747号

何震华：本院对原告杨丽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上商初字第74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342号

杭州隆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国生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15号
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026号

杭州赛雷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同乐工贸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的3号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076号

洪尧根：本院受理原告丁玲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
年11月26日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21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03号

邓银娟：本院受理原告叶为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0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
19日8：30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民初第30号

余政：本院受理原告祁娟红与被告余政离婚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桐横民初字第3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祁娟红的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552号

章建：本院受理原告黄群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诉请法院判令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婚
生子章辰随原告生活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33500元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
30日上午8：30在桐庐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466号

顾钢强：本院受理原告葛胜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46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724号

戴小聪：本院受理原告樊琪东与被告吴明乾、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10）甬东商初字第72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0年11月23日下午13：45在湖州监狱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民初字第1038号

盛建栋：本院受理高晓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15日
上午8：45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184、223、224、225号
俞四芳：本院受理原告唐幼琴、张建军、佘卫华、鲍争家诉被告

你民间借贷纠纷四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
诉材料及民事裁定书，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
唐幼琴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4万元，原告张建军请求法
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3万元，原告佘卫华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
归还借款4万元，原告鲍争家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3万
元。同时，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你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代理审判员郑秋
妍、人民陪审员郑国华、王磊依法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2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依次开庭审理以上
四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商初字第74号

朱乾峰、唐亮：本院受理原告余春霞与被告朱乾峰、唐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
项。原告要求被告朱乾峰归还借款160000元及支付利息12000
元，合计172000元，被告唐亮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84号

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海峰诉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决
被告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董海峰价款
2120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本案受理费33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980元，由被告宁波鼎基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202号

俞四芳：本院受理原告陈西民诉被告俞四芳担保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及民事裁
定书，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你
立即归还借款13万元。同时，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你的财产采
取了保全措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
庭由代理审判员郑秋妍、人民陪审员郑国华、王磊依法组成，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柴商初字第111号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兴模具塑料厂、宁波市北仑区神力运动
器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柴
桥信用社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兴模具塑料厂、宁波市北仑
区神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0）甬仑柴商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111号
沈俊：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
慈溪市人民法院(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商初字第611号

沈建权、杭丽萍、熊新龙:本院受理原告胡立飞、胡小红诉你们
和施坚勇、余姚市兰天电器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8：45在浒山法庭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执指字第15号

余姚市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臻烨：本院执行的孙来潮诉余
姚市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臻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如下：一、慈溪永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慈永评[2010]30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告书载明刘臻烨名下的牌号为浙BM3925
别克轿车一辆评估价值为55000元。如对此评估报告书有异议，你
可在本报告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
定。二、本院（2010）甬慈执指字第1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拍
卖刘臻烨名下的牌号为浙BM3925别克轿车一辆。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嘉盐商初字第238号

台州东宝塑料容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天地和塑业
厂诉被告台州东宝塑料容器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嘉盐商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945号

黄奇、吴海英：本院对陈永积诉黄奇、吴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94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042号

郑丽英、陈雨林、陆春建：本院受理原告卢冰荣与被告郑丽英、陈雨
林、陆春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0年11月24日上午8：40在
浦江县人民法院简案庭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74号

项伟民：本院受理原告魏有起诉被告项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75号

项伟民：本院受理原告魏有起诉被告项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3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79号

罗成根：本院受理原告黄红潮诉被告罗成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95号

周涛、王芳、陈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江金元诉被告周涛、王芳、
陈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75号

王贞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贞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11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民初字第503号

洪信灿：本院受理杜明亮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支公司、浦江大众旅游交通出租有限公司、洪信灿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金浦民初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台临商初字第349号

临海市鼎峰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康馨五金机械
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临海市鼎峰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直接送达及邮政特快专递等方式无法向你公司
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0）台临商初字
第3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726元。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海市人民法院
全琛：本院受理原告夏林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10）衢江民初字第1109号

柴珠花：本院受理原告杨井岗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
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735号
孙桂富、吕仁芳、孙明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
73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770号

傅申：本院对钱勇诉你与余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157号
程日军、马国益、程武：本院受理原告左小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74号

朱毅：本院对原告杭州振大商贸有限公司投资咨询分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上商初字第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081号

王连根：本院受理原告李洪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108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1号

冷徒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
诉被告冷徒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747号

何震华：本院对原告杨丽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上商初字第74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342号

杭州隆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国生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15号
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026号

杭州赛雷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同乐工贸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的3号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076号

洪尧根：本院受理原告丁玲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
年11月26日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21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03号

邓银娟：本院受理原告叶为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0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
19日8：30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民初第30号

余政：本院受理原告祁娟红与被告余政离婚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桐横民初字第3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祁娟红的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552号

章建：本院受理原告黄群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诉请法院判令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婚
生子章辰随原告生活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33500元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
30日上午8：30在桐庐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466号

顾钢强：本院受理原告葛胜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46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724号

戴小聪：本院受理原告樊琪东与被告吴明乾、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10）甬东商初字第72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0年11月23日下午13：45在湖州监狱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民初字第1038号

盛建栋：本院受理高晓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15日
上午8：45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184、223、224、225号
俞四芳：本院受理原告唐幼琴、张建军、佘卫华、鲍争家诉被告

你民间借贷纠纷四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
诉材料及民事裁定书，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
唐幼琴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4万元，原告张建军请求法
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3万元，原告佘卫华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
归还借款4万元，原告鲍争家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3万
元。同时，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你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庭由代理审判员郑秋
妍、人民陪审员郑国华、王磊依法组成，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2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依次开庭审理以上
四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商初字第74号

朱乾峰、唐亮：本院受理原告余春霞与被告朱乾峰、唐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
项。原告要求被告朱乾峰归还借款160000元及支付利息12000
元，合计172000元，被告唐亮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84号

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海峰诉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决
被告宁波鼎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董海峰价款
2120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本案受理费33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980元，由被告宁波鼎基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邱商初字第202号

俞四芳：本院受理原告陈西民诉被告俞四芳担保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及民事裁
定书，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你
立即归还借款13万元。同时，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你的财产采
取了保全措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合议
庭由代理审判员郑秋妍、人民陪审员郑国华、王磊依法组成，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柴商初字第111号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兴模具塑料厂、宁波市北仑区神力运动
器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柴
桥信用社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兴模具塑料厂、宁波市北仑
区神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0）甬仑柴商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111号
沈俊：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
慈溪市人民法院(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商初字第611号

沈建权、杭丽萍、熊新龙:本院受理原告胡立飞、胡小红诉你们
和施坚勇、余姚市兰天电器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8：45在浒山法庭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执指字第15号

余姚市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臻烨：本院执行的孙来潮诉余
姚市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臻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如下：一、慈溪永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慈永评[2010]30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告书载明刘臻烨名下的牌号为浙BM3925
别克轿车一辆评估价值为55000元。如对此评估报告书有异议，你
可在本报告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
定。二、本院（2010）甬慈执指字第1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拍
卖刘臻烨名下的牌号为浙BM3925别克轿车一辆。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嘉盐商初字第238号

台州东宝塑料容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天地和塑业
厂诉被告台州东宝塑料容器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嘉盐商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945号

黄奇、吴海英：本院对陈永积诉黄奇、吴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94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042号

郑丽英、陈雨林、陆春建：本院受理原告卢冰荣与被告郑丽英、陈雨
林、陆春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0年11月24日上午8：40在
浦江县人民法院简案庭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74号

项伟民：本院受理原告魏有起诉被告项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75号

项伟民：本院受理原告魏有起诉被告项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3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79号

罗成根：本院受理原告黄红潮诉被告罗成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1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95号

周涛、王芳、陈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江金元诉被告周涛、王芳、
陈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75号

王贞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贞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11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民初字第503号

洪信灿：本院受理杜明亮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支公司、浦江大众旅游交通出租有限公司、洪信灿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金浦民初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台临商初字第349号

临海市鼎峰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康馨五金机械
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临海市鼎峰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直接送达及邮政特快专递等方式无法向你公司
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0）台临商初字
第3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726元。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海市人民法院
全琛：本院受理原告夏林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10）衢江民初字第1109号

柴珠花：本院受理原告杨井岗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
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0年8月23日

■舒圣祥

江苏省公安厅日前就《关于赌博违法案
件的量罚指导意见（草案）》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草案》把数额是否达到100元，
作为一个处罚边界，凡是赌资数额未达到上
述标准的，不予处罚，但应当给予批评教
育。同时，如果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
进行的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
乐活动，不以赌博论处（8月21日《扬子晚
报》）。
古今中外，赌博向来被称为恶习，但却从

未销声匿迹。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
民间小赌之风日盛。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小赌怡
情”的合理性、合法性，它都早已是一种我们必

须直面的真实存在。倘若要完全认定“小赌怡
情”为非法，不说别的，只怕拘留所、看守所就
会人满为患。因此，必要的人性化与人情化是抹
不去的，还是那句老话，堵不如疏。

人性化治赌之关键，在于合理区分小赌
怡情与大赌违法。像江苏警方规定的“赌资
少于100元免罚”，固然具有积极意义，只可
惜操作起来恐怕仍然困难。因为参赌人员随
身携带财物哪些属于赌资，其实主要仍是靠
民警自由裁量，有此规定与无此规定差别并
不很大。

究竟是否“小赌”，其实主要是参赌者
心理活动上的差异：是奔着赚钱发财去的
还是奔着娱乐消遣去的。警方要想洞悉参
赌人员心理，作出毫无误差的判断，基本
上是没有可能的。因而，与其任由“爱罚

不罚”极大损害治赌效果，倒不如明确几
个“禁区”。

哪些区域是必须禁止的呢？比如公务
员涉赌，这是必须明令禁止的，哪怕100元
以下也不应该允许。因为，一来这里必然
涉及到行贿腐败的可能，二来民警罚公务
员难免尺度偏软，只要留下口子基本都会
免罚。再比如，“老虎机”之类赌博机器
必须严禁，因为那绝无奔着“怡情”而去
之可能；小孩参与赌博必须严禁，棋牌室
之类容留未成年人进入必须重罚；还有赌
资明显偏大的聚众赌博，以营利为目的的
各类赌场，等等。

“小赌怡情”这件事上，不必把所有成
年人都当孩子一样监管。而执法者的自由裁
量之权限，也不能给得太多。

■张传发

超过一本分数线13分，却连二本录取
通知书都没收到，河南开封女生李盟盟查询
发现，原来县招办工作人员忘记提交她的志
愿表了。8月18日，李盟盟在网上发帖，
“被落榜”女生成为热门话题。现在，李盟

盟被告知，她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河
南省招生办工作人员说她很快可以收到通知
书（8月21日《新京报》）。

李盟盟从“被落榜”到“被录取”由悲
转喜，我们拍手称快。不过，河南省招办在
此过程中的表态，实在是很值得讨论讨论的。

先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河南省招办
信访办相关人员表示，经河南省招办相关领

导研究决定，对此事不予处理。“如果给李
盟盟开绿灯，就对其他考生不公平。家长心
情都能理解，但政策是政策，原则是原则。”
后来呢？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下，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能录取李盟盟，想必是征得河南省
招办同意的，否则怎么可能投档。因此我不
禁想问，河南省招办为何又不讲“原则”了？

如果说“被落榜”有错，那也是错在招
生办，因为你们的系统内部有人“渎职”，
怎能让可怜的考生“将错就错”呢？如果根
据现有的“招生原则”，给李盟盟开绿灯是
错的，那问题就出在“招生原则”上了，岂
有将纠错当做错误的道理。

我们不清楚，招生部门过去对于像“被
落榜”这类“渎职事件”有着怎样的“原则
规定”。但这是“讨论讨论”的大提前，建

议相关媒体作追踪报道，先把这“原则规
定”拿出来晒晒，让大家评评。

不过，无论招生部门坚持的是什么样的
“原则”，在下认为，都只是“小原则”，在
此之上还有一个“大原则”，这就是我们的
政府、我们的社会一贯坚持的“有错必纠”。
李盟盟的被录取，就是有错必纠。

现在正确的态度，应该“两手抓”。
“一手”是，全国上上下下的招生系统“改
原则”———有错必纠，决不可因招生部门的
过失而让无辜的考生“埋单”。另“一手”，
查查以往到底有多少考生“被不公平”了，
查清了一要致歉，二要“作出适当的赔偿”。
“文革”中那么多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昭雪，
为什么现在对招生办的“原则”就不能“拨
乱反正”？

如何分清小赌怡情与大赌违法
与其任由“ 爱罚不罚”极大损害治赌效果，倒不如明确几个“ 禁区”。 比如公务员涉

赌，就是必须明令禁止的。

河南招办的“ 原则”是面团
无论招生部门坚持的是什么样的“ 原则”，都只是“ 小原则”，在此之

上还有一个“ 大原则”，这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有错必纠。

朱慧卿画


